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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华关于近期股价波动的说明 

 

2017年2月15日，中国广州(GLOBENEWSWIRE)—中国领先的独立第三方O2O金融服务提供

商，泛华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或“泛华”）（纳斯达克股票代码:FANH）今天宣布，关于人

保财险近日单方面停止与泛华的合作所导致的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特此说明如下： 

 

2017 年 3 月 1 日，泛华各地机构陆续接到中国人保财险当地机构口头通知，由于人保财险

集团高层接受调查，暂时停止与泛华保险代理、经纪和公估的业务合作。人保财险作为泛华

长期以来的合作伙伴，突然单方面叫停与泛华的合作，对此我们表示遗憾。人保财险作为央

企，在其内部进行清理整顿期间出于谨慎原则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也予以理解。公司目前还

无法评估人保财险与泛华暂停业务合作将持续多久。公司将与人保财险保持密切沟通，争取

早日恢复与人保财险的业务合作。 

 

 泛华作为美国上市公司，一直以来严格遵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及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合

法合规经营。泛华与该人保高管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也没有通过该人员获取任何业

务利益的特殊政策。自泛华成立以来，泛华是靠业务规模与品质，通过正规途径建立了与人

保财险的总对总战略合作并保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公司的经营利润贡献主要来自于寿险业务，财险业务在扣除营销推广费用之后对公司经营利

润贡献甚微。2016 年，来自人保财险的业务约占泛华总营业收入的 27%。如果与人保完全

停止合作，我们预估，2017 年公司营业收入可能出现负增长，而归属股东净利润的影响可

控制在 300 万-500 万人民币之间。 

 

与此同时，泛华一直坚持市场化运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业内最大的保险中介公

司，在市场上形成了较强的话语权和业务引导能力。公司将积极寻求对人保财险进行替代性

的合作保险公司，加大与其他保险公司的战略合作，以减轻对公司业务的影响。管理层对达

成 2017 年原定的利润目标充满信心。 

关于泛华金融控股集团： 

泛华金融控股集团是中国领先的独立第三方 O2O 金融服务提供商，致力于通过互联网网站

与地面网络有机结合为个人及企业客户提供来自 70 多家保险公司的多元化财险、寿险产品，

并提供保险查勘、定损外包公估服务等客户增值服务。 

我们投资的互联网平台包括：1）保险比价和交易网站 www.baoxian.com，直接面向终端消

费者提供数十家保险公司的数百款健康险、意外险、旅游险等标准化产品比价和在线交易；

2）移动展业 APP，帮助代理人通过移动终端为客户提供大量车险、寿险产品的实时报价和

在线交易；3）非盈利网络互助平台 e 互助 www.ehuzhu.com。 

  

我们的地面保险销售及服务网络覆盖全国 29 个省份，包括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和地区。 

 

前瞻性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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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告含有 “前瞻性陈述”。这些陈述，包括关于公司未来财务和经营结果的陈述，均根

据美国 1995 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中的“安全港”规定而做出。这些前瞻性陈述，常见于

一些前瞻性的词汇，如“将”、“预计”、“相信”、“预期”、“计划”、“预估”或类似表达。其他

内容中，包括本次公告中关于业务前景的段落和所引述的管理层言论均载有前瞻性陈述。这

些前瞻性的称述包含了已知或未知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且是基于公司当前对自身和行业的

预期、假设、预估和预测所做出。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泛华吸引和留

住高产能代理人和关键人员的能力、维护与现有的保险公司合作伙伴的关系和开发新业务关

系的能力、执行增长战略的能力、适应保险行业中监管环境变化的能力、与竞争对手有效竞

争的能力、由中国宏观环境及其他非公司可控的因素及其对保险产品销售所产生的潜在影响

所引起的经营业绩季度性的变动。本公告中的所有信息均截至公告发布之日。除了相关适用

法律要求之外，泛华不承担更新任何前瞻性陈述的义务。即使公司相信这些前瞻性陈述所反

映出来的预期是合理的，公司不能保证这些前瞻性陈述所包含的预期可以实现。投资者不应

对这些未实现的前瞻性陈述过于依赖。公司实际的运营结果可能与前瞻性陈述有极大不同。

关于泛华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更多信息，请参照泛华向美国证监会递交的备案文件，

包括其在 20-F表格中的年报。 

 

查询更多信息，请联系: 

投资者关系 

电话: +86 20 83883191 

电邮: qiusr@fanhuaholdings.com  

 

信息来源: 泛华金融控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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